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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带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强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根据《哈尔滨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及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是指哈尔滨市企事业单位自行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消化吸收所形成的高新技术成果就地实施转化，并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符合我市经济科技发展规划要求的工程技术项目。

第四条 市科技行政部门负责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的组织、管理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各行业科技行政部门，哈尔滨经济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荐工作。

第五条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实行委员会工作制度。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委员会成员由相关行业专家及市政府有关行政部门的人员组成。

第六条 申报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应符合如下条件：

（一）技术领域应符合国家公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领域指南》；

（二）经省（部）、市科技行政部门鉴定或属国家科技部规定视为鉴定的科技成果，并具有国内领先以上（含国内领先）技术水平和较高的技术创新程度；

　　（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引进技术国产化率达80%以上；

　　（四）技术成熟，三年内实现经济指标：转制后的科研机构实现年均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纳税100万元以上，生产型企业实现年均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纳税500万元以上；

　 （五）项目承担单位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较强的技术开发和资金投入能力以及较好的经营业绩和较高的资信等级；

　 （六）项目承担单位的负责人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

　　第七条 申报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应向市科技行政部门提供以下基础材料：

　（一）填写《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项目建议书；

　（四）省、市科技行政部门出具的项目鉴定证书；

　（五）国家指定的科技查新机构出具的有关项目主要技术的查新报告；

　（六）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分析报告；

　（七）项目承担企业年度的财务决算。不满一年的报前期财务决算及相关的纳税证明。

　　第八条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程序：

　　（一）市科技行政部门随时受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申报，并根据申报的情况每年进行定期认定；

　　（二）市科技行政部门对申报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条件进行审查；

　　（三）认定委员会成员负责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评审和现场考察，形成认定意见；

　　（四）市科技行政部门对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颁发“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同时，对申请享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相关政策的具体内容，以文件的形式发至有关单位。

　　（五）已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的项目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高新技术项目不再进行市级认定，直接颁发“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若申请享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相关政策的项目按本办法相应条款进行确认和管理。

　　第九条 申请享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优惠政策的办理程序：

　　（一）项目新增用地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扶持资金，用于该项目发展

　　申请享受新增用地指标内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部分）优惠政策的单位，需向市科技行政部门提供第七条所要求的基础材料、市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出具的土地审批文件及相应的土地使用规划、市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等材料。

　　市科技行政部门将会同市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市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市财政部门、市发改委等部门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并确定新增用地指标。申请单位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和新增用地政府审批文件，到市财政局申请办理新增用地指标内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部分优惠政策的相关手续。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先征后返

　　申请享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政策的单位，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到市建设行政部门办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政策的相关手续。

　　（三）减免购置生产经营用房的产权登记费、交易手续费

　　申请享受减免购置生产经营用房的产权登记费、交易手续费优惠政策的单位，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及相关部门出具的购置房屋属用于该项目生产用房的法定文件，到市房产住宅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减免购置生产经营用房产权登记费、交易手续费优惠政策的相关手续。

　　（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贷款贴息

　　申请享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贷款贴息优惠政策的单位，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向市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享受贷款贴息政策的申请，市政府相关部门在同等条件下，应给予优先考虑。

　　（五）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

　　申请享受我市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的单位，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到市经济合作行政部门办理相关优惠政策的手续。

　　第十条 凡采用弄虚作假或欺骗手段，获准“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的，一经查实，由认定机关撤销其称号，收回证书，协同有关部门收缴其享受减免的各项费用和撤销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哈尔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哈尔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暂行办法》、《哈尔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及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办法》（哈政办发[1999]26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发文机关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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